
关于评选2014学年优秀心理工作者的通知

各系：
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基层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建设，表彰先进，使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学生干部在促进学生健康发展、构建和谐幸福的校园文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，决定开展2014学年学院优秀心理工作者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

1、院系两级心理工作学生干部(包括院系心理素质部成员、心理委员);2、积极组织或参与心理素质拓展系列活动的相关人员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品德优良，工作积极主动，责任心强。热心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。

（二）2014学年未受过处分，无旷课记录且学习成绩达到班级二分之一及以上；

（3） 在心理工作相关岗位任职一年及以上。

（4） 积极组织同学参与各项心理健康活动,班级心理委员每学期必须开展过1次及以上心理主题班会，要求上交02学期班会材料，以成果光盘形式上交，主要包括（1）心理主题班会策划书（word）；（2）心理主题班会活动过程（ppt）;(3)活动收获和感悟（心理委员和参与同学两个层面）

    三、评选名额

各系班级数(毕业班除外)的15%。

四、评选要求

5月30日前，各系汇总后将光盘和材料交至镜湖校区青教公寓2-211，联系人：俞婷婷  联系电话：88345781。

学工部（处）

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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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表复印有效）


